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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信达首创意字[2020]第 030-04 号 

致：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公司与信达签订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协议》，信达接受公司的委托，担

任其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信达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注册管理办法》《股票

上市规则》《编报规则第 12 号》《新股发行意见》《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了《广东信达律

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及《广东信

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广东信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

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原《补充法律意见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1 年 8 月 21 日下发了“审核函〔2021〕

011051 号”《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落实函》”）。信达律师对《落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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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律师发表明确意见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

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原《补充法律

意见书》的补充，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

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存在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

为准。《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未变化的内容

仍然有效，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重复披露。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外，与其

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 

信达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

项声明，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构成《律师工作报

告》《法律意见书》及原《补充法律意见书》的组成部分。 

信达律师遵循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在查验相关材料和事实的基础上，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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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关于风险提示 

申请文件显示，发行人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部分披露了多项风险，

其中部分风险缺乏针对性。 

请发行人： 

（1）按重要性调整风险事项披露顺序，对同类型风险事项进行整合修改。 

（2）结合发行人实际经营情况，进一步评估重大事项提示中“实际控制人

控制不当的风险” “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存货减值的风险”等风险因素

披露是否具有针对性，相关信息是否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有重大影

响，并相应修改相关内容。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核查过程、方式、依据 

（1） 查阅了更新后的《招股说明书》； 

（2） 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确认。 

2．核查结论 

经核查，发行人已全面梳理了《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特别风险提

示”部分内容，按重要性原则调整了风险事项披露顺序，对同类型风险事项进行

整合修改，具体详见《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特别风险提示”部分所述。 

经核查，发行人已结合实际经营情况，进一步评估重大事项提示中“实际控

制人控制不当的风险”“应收账款发生坏账的风险”“存货减值的风险”等风

险因素，删除冗余和不具有重大影响的风险因素描述，增强风险因素针对性，修

改后相关风险因素信息对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并补充

披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特别风险提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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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其他事项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 

（1）广安项目累积已投资金额为 7,692.12 万元，其中 6,320.00 万元为发

行人对四川铭利达的投资款，其余 1,372.12 万元为发行人及其他下属企业向四

川铭利达提供的借款，前述款项用于四川铭利达购置设备及日常经营。 

（2）广东铭利达存在因所在土地使用权抵押导致部分房屋建筑物未办理产

权证书的情形，发行人预计 2021 年 8 月底办理完毕前述土地使用权抵押解除手

续，并于近期办理相关房屋的产权证书。 

请发行人： 

（1）说明前述为四川广安项目购置的设备是否存在因项目终止而闲置的情

况，结合该设备的通用性说明是否存在需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形。 

（2）说明截至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日广东铭利达相关房屋建筑物办理

产权证明进度，是否已完整获得产权证明，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对问题（1）发表明确意见，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

对问题（2）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核查过程、方式、依据 

（1） 核查了广东铭利达就相关房屋建筑物取得的不动产权证书； 

（2） 查阅了东莞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证明文件； 

（3） 取得了发行人的书面确认。 

2．核查结论 

（1） 说明截至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日广东铭利达相关房屋建筑物办

理产权证明进度，是否已完整获得产权证明，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东铭利达已就其拥有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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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建筑物办理并取得了不动产权证书，具体如下： 

序

号 

所有

权人 

不动产权证

号 
坐落 用途 

建筑面积

（㎡） 

取得

方式 

1 

广东

铭利

达 

粤（2021）东

莞不动产权

第 0221268 号 

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 5号

清溪铭利达铝合金压铸件生产

及配套项目职工宿舍 

集体

宿舍 
5,588.67 自建 

2 

粤（2021）东

莞不动产权

第 0221270 号 

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 5号

清溪铭利达铝合金压铸件生产

及配套项目员工宿舍二 

集体

宿舍 
5,859.91 自建 

3 

粤（2021）东

莞不动产权

第 0221271 号 

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 5号

清溪铭利达铝合金压铸件生产

及配套项目（一期）—员工宿舍 

集体

宿舍 
4,352.95 自建 

4 

粤（2021）东

莞不动产权

第 0221272 号 

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 5号

清溪铭利达铝合金压铸件生产

及配套项目（一期）—厂房二 

工业 13,183.99 自建 

5 

粤（2021）东

莞不动产权

第 0221273 号 

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 5号

清溪铭利达铝合金压铸件生产

及配套项目（一期）—厂房一、

办公楼 

工业 13,397.33 自建 

6 

粤（2021）东

莞不动产权

第 0221274 号 

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 5号

清溪铭利达铝合金压铸件生产

及配套项目厂房四 

工业 16,430.00 自建 

7 

粤（2021）东

莞不动产权

第 0221276 号 

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先威西路 5号

清溪铭利达铝合金压铸件生产

及配套项目厂房三 

工业 19,207.32 自建 

基于上述，信达律师认为，广东铭利达已就其拥有的房屋建筑物办理并取得

了不动产权证书，已完整获得产权证明。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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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铭利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

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张  炯                                   魏天慧              

                              

                                     易明辉              

 

                                     魏 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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